
1.金融機構 010

    (1) 本 國 銀 行 019

    (2) 外 國 及 大 陸 銀 行 在 台 分 行 013

    (3) 信 用 合 作 社 014

    (4) 農 漁 會 信 用 部 015

    (5) 郵政儲匯處(不含壽險處 ) 016

    (6) 人壽保險公司(含郵政壽險處) 018

2.政府機關 020

3.公營事業(含中央存保公司) 030

4.民營企業

(包括產物保險、票券金融、證券金融及再保險公

司)

040

5.個  人( 含非營利團體、社會保險及退休基金) 050

6.國  外 060

合                              計 999

製表：

電話：

表18.           金錢信託1對象別統計表

主管： 覆核：

對          象          別
電腦

代號
投資國外有價證券2

        2.包括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外、國內有價證券 ( 含基金、受益憑證及結構型商品等 ) 、企業員工持股信託及集合管理運用帳戶， 請以投

單位：新台幣千元

央行經研處  102年1月 

      3.若為外幣信託者，請按月底結帳匯率折算成新台幣填報。

      於「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欄。上述以外之其他金錢信託，請填列於「其他」欄。

民國              年           月

      資標的所在地作為區分投資國外或國內之依據。例如，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募集全部或主要投資於國外之有價證券之基金，請填列

註：1.本表統計之金錢信託業務(含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不含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保管及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業務。

投資國內有價證券2 其他2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1110400678
號
調查類別：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 114年12月31日


